
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5〕36号

关于玉溪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0162号

提案的答复

周海琼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网约房规范化管理的建议》（第0162号）交我们办理，综合会办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5年3月25日，报经市公安局分管领导同意后，玉溪市公安局办公室传发《关于做好2025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对办理程序、需注意事项进行了强调，要求各承办部门“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时限、定要求”，按时反馈承办意见，做到件件有人办、事事有落实。

《关于加强对网约房规范化管理的建议》交由玉溪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办理，治安支队副支队长李天才、行动大队民警刘利勇具体负责，抽调相关人员协同办理。期间，办理人员积极与政协委员沟通，听取意见建议；到澄江等地开展实地调研，与当地公安机关、网约房业主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多次与卫健、消防、文旅等会办单位会商。
二、关于建议中反映的问题

关于建议中反映的“在网约房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行业准入标准不健全，入住登记流程宽松，管理法规尚不完善，部分网约房由老旧居民住宅改造，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属实。
三、关于对建议的逐条答复

通过前期大量工作，经玉溪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和会办单位业务部门会商，对关于加强对网约房规范化管理的建议形成回复意见：目前我市暂不具备开展网约房规范化管理工作的基础和条件，建议暂缓推动此项工作。理由和依据如下：

一是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和可借鉴经验欠缺。“网约房”属新兴业态，目前国内尚无相关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对其行业标准、性质归属、监管部门、管理办法及处罚措施等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互联网信息显示，目前“网约房”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各地对该行业发展态势及对存在问题的解决仍在持续关注和探讨，没有行之有效且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办法学习借鉴。

二是难以明确界定和准入标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市场上涌现出了如携程、美团、飞猪、去哪儿等众多网络订房平台，传统旅馆行业，新兴民宿行业等经营业主顺应产业新发展也通过互联网平台提高客源和增加收益，由此在当前背景下也难以对“网约房”明确界定和准入标准。

三是信息技术支撑欠缺。玉溪市公安局自2023年起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网约房”信息登记工作，实践工作发现，携程、美团、飞猪、去哪儿等众多网络订房平台仅需由业主向运营平台公司提交营业证照和法人身份证图片便可注册并使用该公司网络订房平台开展业务，在此期间，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均无法获取或采集经营业主和客户基础信息数据。
玉溪市公安局
                            2025年10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利勇  0877-2691152）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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